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关于修订并印发《2022 年春季学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各部门：

有效落实 2022 年 4 月 6 日下午省、市疫情防控调度会议相关

要求，立足于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为有效防范疫情在学校的

暴发，保障学生、教职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

教育教学秩序，结合学校实际，特对我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

预案修订如下，请遵照执行。

利州中专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代章）

2022 年 4 月 11 日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为有效落实 2022 年 4月 6日下午省、市疫情防控调度会议相关要

求，立足于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为有效防范疫情在学校的暴发，

保障学生、教职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

序，结合学校实际，特对我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修订如下，

请遵照执行。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全体师生。

二、组织体系

学校成立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组。赵刚校长担任组长，

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各科室（部门）负责人及校医务室人

员为成员，全面负责学校疫情应急处置的组织领导、预案制定、任务

落实和督促检查等。学校提前与上西社区医院、利州区疾控中心联系，

校内师生一旦出现疑似症状要及时送院诊治（校医务室任老师

18113703550；市第三人民医院发热门诊：3450999 ；市中医院发热门

诊：3222967）。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赵 刚

副组长：罗义献

成 员：李清泉

郑 敏

主要职责：



（1）负责传达贯彻并督促落实市指挥部、市教育局有关防控要求；

（2）负责学校防控工作的统筹协调；

（3）负责督促各部门落实防控工作措施；

（4）负责文电办理、会务统筹、信息报送工作；

（5）负责统筹防控人员安排；

（6）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疫情防控组

组 长：罗义献

副组长：王兴兵 李清泉

成 员：刘定富 郭 珍 任娟

主要职责：（1）督促按上级要求落实疫情预防、排查措施，制订

疫情防控预案；（2）畅通信息和工作联系渠道；（3）组织开展高风

险地区来学校、单位人员和学校涉高风险地区师生、干部职工的全面

排查监测，统计疫情信息；（4）落实聚集性活动及场所的管控；（5）

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教学管控组

组 长：贾相成

副组长：赵星圻 马 灿

成 员：李 永 黄学奎 邓 松 蒲永康

主要职责：（1）督促按上级要求落实教师及实习学生疫情预防、

排查措施，制订疫情防控预案；（2）开展好行课期间疫情防控演练；

（3）组织特殊时段线下教学活动；（4）落实教学实训聚集性活动及

场所的管控；（5）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信息宣传组



组 长：杨雨亭

成 员：郑 敏 王兴兵 冯大军 陶 波 赵星圻 李清泉

主要职责：（1）负责疫情防控舆情监测与处置；（2）负责防控

工作信息、政务报告的收集、处理、报送等运行，确保信息、工作报

送渠道安全畅通；（3）负责新闻宣传教育，按照规范流程和受权内容

向社会发布教育系统疫情相关信息；（4）负责开展疫情防护知识科普

宣传、心理疏导，确保防治知识家喻户晓；（5）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

其他工作。

（五）环境整治组

组 长：苏克难

成 员：刘定富 王兴兵 庞 磊

主要职责：（1）负责防控经费保障；（2）负责保障学校防控药

品、监测器材、卫生防护用品、消杀药品等物资准备及师生日常生活

后勤保障；（3）负责疫情防控物资需求统计、组织、监管保存；（4）

指导学校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及相关传染病为重点，实施

公共场所和重点区域环境卫生改善整治行动，全方位改善学校环境卫

生条件，做到环境卫生不留死角、清洁消毒不留空白，为师生创造整

洁、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

（六）督查维稳组

组 长：杨雨亭

成 员：郑 敏 唐 钧 赵星圻 李清泉

主要职责：（1）负责对各部门贯彻落实疫情防控重大部署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和问责；（2）负责组织开展防控工作暗访，定期通报暗访

情况；（3）负责疫情防控涉稳信息收集、分析、研判、处置，确保学



校安全稳定；（4）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5）对接有关部门加强

校园内部及周边环境管控，切实维护校园稳定；（6）承担领导小组交

办的其他工作。

（七）疫情突击组

组 长：蒋 超

成 员：全体职工党员

主要职责：（1）紧急情况疫情防控突击；（2）承担领导小组交

办的其他工作。

三、疫情报告人

学校疫情防控办李清泉（18981257379）是学校疫情报告的主要负

责人;各科室负责人、各班班主任、任课教师为职工或班级的疫情报告

的具体责任人;在校学生为义务报告人。

四.疫情划分

(一)一般病例：14 天内无外出旅居史、未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疑似/确诊病例的发热/呼吸道症状病例。

(二)高度可疑病例：14 天内有疫情高发地区旅居史，或接触过疑

似/确诊病例的发热/呼吸道症状病例。

(三)确诊病例。

五.疫情报告

(一)学生

1.学生本人出现或发现其他同学有发热、乏力、干咳等可疑症状，

应立即报告。2.学生在校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向班主任或任课教

师报告，听从教师安排，不能隐瞒病情。3.学生在家中出现上述症状，

应及时就诊，学生家长应将病情告知班主任。4.报告内容包括：症状、



发病时间、有无其他人出现类似症状、出现症状后是否与他人接触等。

(二)班主任或任课教师

1.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发现有发热、乏力、干咳等可疑症状的学生，

或接到学生的报告后第一时间报告学校疫情报告人。2.报告内容：发

病人数、发病者姓名、发病时间、发病地点、发病情况、已采取的措

施等。

(三)学校疫情报告人

学校疫情报告人接报后要立即向校领导和疾控部门、教育行政部

门报告。没有疫情也要实行“日报告、零报告”。

六.疫情应急处置流程

(一)发现一般病例

1.入校体温检测时发现发热病例

(1)在入校体温检测过程中，发现学生体温≥37.3，（如开学有家

长护送）及时做好记录，并立即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其他更高级别的

口罩)，将学生引导至隔离室，医务室应使用体温计进一步排查，体温

仍≥37.3 的，应当立即上报学校负责人，通过社区医院初步排除疑似

的，要求家长带学生到指定发热门诊就医。去医院要避免乘公交、出

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上和医院内应当全程佩戴口罩。

(2)若学生自行到校，立即通知班主任联系学生家长，通过校医务

室或发热门诊电话初步排除疑似的，要求班主任带学生家长到指定发

热门诊就医。校医务室将发热症状学生带到学校临时隔离观察区域等

候(一人一室)，询问了解学生发病的有关情况，如发病时间、主要症

状、有无其他人出现类似症状、接触人群的分布等，密切注意学生病

情变化，并做好记录，以供疾控机构调查时参考。



(3)班主任将情况报告学校领导。经学校领导同意后，学校疫情报

告人立即向区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4)学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禁止任何同学、老师前往探望，学校

将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学生班主任、家长进行跟踪了解，掌握

相关信息，及时上报。

(5)病例经发热门诊或经检测排除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继续治

疗或集中隔离观察，其密切接触者可继续上课或工作，无需停课，由

家长或学校做好健康监测。

(6)病例痊愈后，由校医务室根据医疗机构开具的诊断证明和隔离

期限取消确认后，方可返校复课。

2.在班级里发现发热病例

(1)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在班级里发现发热症状学生时，立即要求发

热学生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其他更高级别的口罩)，报告校医务室，

同时由各班班主任负责委派专门人员于早上上课前 50 分、第二节课

间、第四节课后和下午放学后分别开窗通风，其中早上、中午和下午

放学后，通风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并做好通风记录。

(2)校医务室接报后立即到达发热学生所在教室，将发热症状学生

带到学校临时隔离观察区域(一人一室)，用体温计排查后，体温仍≥

37.3 的，通过社区医院电话初步排除疑似的（当地卫生院驻校健康指

导员：冯子宇（社区医院副院长）联系电话：13518329917 ），立即

通知班主任接学生到指定医院就医。同时询问了解学生发病的有关情

况，如发病时间、主要症状、有无其他人出现类似症状、接触人群的



分布等，密切注意学生病情变化，并做好记录，以供疾控机构调查时

参考。

(3)班主任将情况报告学校领导。经学校领导同意后，学校疫情报

告人立即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4)班主任安排班级其他同学转移至备用教室隔离、上课，在疾控

机构指导下遵循分类处置原则完成处置工作。学校要提前预留出一定

数量备用教室。

(5)消毒人员要对病例教室及所涉及的公共场所进行专业消毒，并

做好记录。具体措施：每日两次对病例教室及所涉及的公共场所地面

用含有效氯浓度为 250mg/L~500mg/L 消毒剂喷淋直至地面湿润，作用

30 分钟后再用清水拖拭干净;对于楼内公区设施，如门窗把手、开关、

洗手盆、水龙头、蹲位冲水开关、台面等高频接触的部位可用

250mg/L-500mg/L 含氯消毒剂擦拭，作用 30 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干净，

每天两次。

(6)注意加强与患病学生家长的沟通，做好解释工作，尽量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恐慌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7)病例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禁止任何同学、老师前往探望，学校

将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学生家长进行跟踪了解，掌握相关信息，

及时上报。

(8)病例经发热门诊鉴诊或经检测排除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继

续治疗或集中隔离观察，其密切接触者可继续上课或工作，无需停课，

由家长或学校做好健康监测。

(9)病例痊愈后，由校医务室根据医疗机构开具的诊断证明和隔离

期限取消确认后，方可返校复课。



(10)病例经发热门诊或经检测排除疑似新冠病毒感染仍需集中隔

离观察的，由学校安排到学校临时隔离观察点集中隔离观察。

3.在宿舍里发现发热病例

住宿生由学生科安排班主任、宿舍管理人员主导，班主任负责每

天早晨上课前集中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同时每间宿舍要配有体温

计。

(1)住宿学生出现发热症状时，立即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其他更

高级别的口罩)，及时报告班主任，班主任或宿舍管理员报告校医或校

防疫办。期间，同宿舍人员立即打开窗户，带好口罩，严禁离开宿舍。

(2)班主任和校医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校医用体温计排查后，体

温仍≥37.3 的，应将学生引导至隔离观察室，通过社区医院电话初步

排除疑似的，学校安排专车送学生到发热门诊就医。路途询问了解学

生发病的有关情况，如发病时间、主要症状、有无其他人出现类似症

状、发病接触人群的分布等，密切注意学生病情变化，并做好记录，

以供疾控机构调查时参考。

(3)班主任将情况报告学校领导。经学校领导同意后，学校疫情报

告人立即相关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4)班主任或宿舍管理员要安排同宿舍其他同学暂时到备用宿舍

集中隔离，在疾控部门指导下遵循分类处置原则完成处置工作。学校

要根据住宿学生数量提前预留一定数量备用宿舍。

(5)消毒人员对病例所在宿舍及所涉及的公共场所立即进行消毒，

并做好记录。消毒时不允许宿舍有人，且门窗必须紧闭，消毒时长 30

分钟;对于楼内公区设施，如门窗把手、开关、洗手盆、水龙头、蹲位

冲水开关、台面等高频接触的部位可用 250mg/L~500mg/L 的含氯消毒



剂擦拭，停留 30 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干净，每天两次。

(6)病例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禁止任何同学、老师前往探望，学校

将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学生家长进行跟踪了解，掌握相关信息，

及时上报。

(7)病例经发热门诊鉴诊或经检测排除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继

续治疗或集中隔离观察，其密切接触者可继续上课或工作，无需停课，

由家长或学校做好健康监测。

(8)病例仍需集中隔离观察的，家在本市的由家长接回居家隔离观

察，家在外地的由学校安排到学校临时隔离观察点集中隔离观察。

(9)病例痊愈后，校医务室根据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和隔离期限确

认后，方可返校复课。

4.如经社区医院电话初步无法排除疑似的学生，应第一时间报告

社区、区疾控中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由疾控部门指派 120 救护车

将发热学生接送至发热门诊就医。

5.在校园其他场所发现发热病例参照上述应急处置流程。

(二)发现高度可疑病例

1.学校要在获取信息后第一时间由学校疫情报告人报告社区、区

疾控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2.学校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排查本校接触者，对密切接触者要采

取隔离管理措施，并做好思想工作。

3.在区疾控机构的指导下做好病例所在学校场所的终末消毒。

4.密切接触者应集中隔离/居家观察，学校无需停课。家在本市的

密切接触者要按照疾控机构的要求居家隔离观察，家在外地的密切接

触者要在学校临时隔离观察点集中隔离观察。



5.病例连续两次实验室检测阴性，应继续隔离治疗;对发病人和全

部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且所有密切接

触者没有出现可疑症状，同时血常规和胸部 CT 检测均正常，密切接触

者可以解除隔离，由家长或学校做好健康监测。

6.加强对校内教职工和学生的正确引导，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心理

和紧张情绪，避免谣言传播，关注舆情，维护校园稳定。

7.学校应提醒其他学生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有不适，应立即

报告老师，并及时就诊。

8.学校应尽量减少学校室内集体活动，增加学生室外活动。

9.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经医院诊断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和解除隔离

后，由校医根据医疗机构开具的诊断证明和隔离期限取消确认后，方

可返校复课。

(三)发现确诊病例

1.学校要在获取信息后第一时间由学校疫情报告人报告社区、区

疾控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2.学校立即停课，暂停学校的一切集体活动，停止校内人员相互

之间和与外界的往来，等待卫生疾控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处理意见。

3.学校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排查本校接触者，对密切接触者要采

取隔离管理措施，并做好思想工作。

4.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 14 天，解除隔离前进行核酸检测，如

果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且所有密切接触者没有出现可疑症状，同时血

常规和胸部 CT 检测均正常，密切接触者可以解除隔离。其余非密切接

触者的教师、学生和工勤人员等先居家在学校临时隔离观察点)隔离

14 天，无症状者可解除隔离观察，由上述人员居住地社区(或学校)做



好健康监测。

5.由辖区疾控机构对学校进行终末消毒和消毒后效果评估，依据

终末消毒效果评估学校是否可以在解除隔离后恢复上课。

6.加强对校内教职工和学生的正确引导，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布疫

情及其采取的防护措施，让广大师生员工了解情况，消除不必要的恐

慌心理和紧张情绪，避免谣言传播，关注舆情，维护校园稳定。

7.学校应提醒其他学生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有不适，应立即

报告老师，并及时就诊。

8.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经医院诊断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和解除隔离

后，由校医务室教师根据医疗机构开具的诊证明和隔离期限取消确认

后，方可返校复课。

七.善后处理

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学校工作组安排人员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对

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总结，将该事件的详细情况和处理结果向上级教育

行政部门书面报告。

八.其他

教师在校内出现相关疫情参照上述流程处置。

2022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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